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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筑大学仪器设备验收报告 

 

 

 

 

 

 

 

 

 

 

 

 

 

 

 

 

 

 

 

 

 

 

 

 

 

 

项目单位： 

  (盖章)                                   

 

项目名称：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制表 

 

 

学院/部门盖章、填好信息

填好合同号 



采购方式  到货日期  

是否进口  总金额  

质量保证期  设备采购人  

生产厂家  

供应商  

仪  器  设  备  清  单 

序号 名称 型号规格 单价 数量 总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仪器设备所属配件、工具及技术资料(包括赠品等)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供应商（签字）：   

       

联系电话： 

 

 

验收人（签字）： 

 

 

 

标红部分 

请按实际情况填写完整 

（除签字需手写， 

其他可打字） 



（一）验收要求： 

项  目  内  容 是 否 

1、仪器设备主机、附件、随机资料是否与采购合同要

求相符； 是 

 

2、仪器设备安装调试及试运行期间各项技术指标是否

达到合同要求； 是 

 

3、仪器设备现场运行状况是否正常； 是 

 

 

（二）验收意见： 

 

验收合格 
                                          

 

xxx 年 xxx 月 xxx 日 

 

资产管理员 部门资产管理员 手写签 

使用人 使用人 手写签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手写签 

单价 10万及以上，或者总价 30 万及以上，需要填写下两列 

单位负责人  

技术专家 

（至少 3人） 

单位 职务/职称 签字 

   

   

   

监督验收 
（必要时填写） 

 

（三）审核意见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单价 10 万及以上， 

或者总价 30 万及以上， 

需填写此版块 



（五）安装后实物照片 

 

 

 

 

 

 

 

 

 

 

 

 

 

备注： 

 

验收方式分为：自行验收、单位验收和监督验收。 

1.自行验收：合同内单台（套）在 10万元以下或者合同总价 30万以下的仪器设备，验收

工作组由项目负责人、资产管理员、使用人自行验收，资后处负责审核、备案验收报告。 

2.单位验收：合同内单台（套）在 10万（含）以上且 40 万以下的仪器设备，或者合同总

价在 30 万（含）以上且 100 万元以下的仪器设备，验收工作组应由所在单位主管领导、

项目负责人、资产管理员、使用人、技术专家（不少于 3人）以及供货方组成，资后处负

责审核、备案验收报告。 

3.监督验收：对于合同内单台（套）在 40 万（含）以上或合同总价在 100 万元（含）以

上的仪器设备，由使用单位组织或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验收工作组应由所在单位主管

领导、项目负责人、资产管理员、使用人、技术专家（不少于 3人）以及供货方组成，资

后处现场监督验收过程，并负责审核、备案验收报告。 

 

 


